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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

的《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渤海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渤

海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

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渤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渤海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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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受托管理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发行人、公司、华胜天成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 指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报告期 指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中诚信证评 指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币种、单位 指 如无特别说明，均系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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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债券名称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2华天

成”，代码为 122197）。 

二、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531 号文核准发行。 

三、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9 亿元。 

四、本次债券期限品种 

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面额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 

六、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80%，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

保持不变；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

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

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13 日。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1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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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3 月 13 日为回售部

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3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支付

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

说明。 

七、发行时资信评级机构及债券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证评出具的《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八、担保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九、利率上调选择权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

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1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

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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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

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安排。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

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将在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后的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十一、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为 9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二、最新评级机构及跟踪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证评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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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TEAMSUN  TECHNOLOGY  CO.,LTD.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8 号科技财富中心 A 座 10-11 层 

法定代表人： 王维航 

成立时间： 1998 年 11 月 30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05143778 

上市日期： 2004 年 4 月 27 日 

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胜天成 

股票代码： 600410 

邮政编码： 100192 

联系电话： 010—82733988 

传真： 010—82733666 

互联网网址： http://www.teamsun.com.cn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eamsun.com.cn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承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通信设备；电子商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 

 

二、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情况 

201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79 亿元，同比下降 11.16%，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13.36 万元，同比增长 129.88%。报告期内，公司加大

自主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对安全认证领域的控股子公司 i-Sprint 完成 1000

万美元 A 轮融资；在前期的蓝云计划及合作开发 CAMP 服务器的基础上，与跨

国公司 IBM 展开在服务器领域的合资合作、数据库和中间件领域的知识产权和

源码授权合作，投资 5 亿元设立华胜信泰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投融资和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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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消化、吸收其核心技术，创新发展自主核心技术。在内部，将公司相关研

发和市场资源聚焦整合到该项目；在外部，通过对杭州沃趣公司的收购及其他技

术团队和骨干人员的引进，将打造高端计算产品和系统作为公司新的增长点。通

过合理布局资源，2014 年公司构建完成了覆盖全面、优势突出、自主可控的 IT

产品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做强具有优势的 IT 服务业务，更注重效率提升和盈利

能力。通过参与和主导国家、行业的云计算和 IT 服务标准的机会，结合公司在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IT 管理、信息化规划和业务治理等方面的服务能力，帮

助行业客户利用信息化升级传统业务，协助其构建创新发展能力；通过服务能力

体系优化，加强对行业纵深业务领域的渗透，夯实公司在电信、广电、邮政物流

等大型企业集团行业和客户的优势地位；公司积极开拓智慧城市业务，特别在城

市综合管控平台、智慧旅游等领域，已具备国内领先的解决方案，实现了信息化

与旅游资源紧密捆绑，借助 O2O 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推动旅游资源的利用和旅

游社区服务向互联网+的方向转化。 

做为国家首批云计算试点城市项目的参与者，公司承担了“中小企业融资

的金融云服务平台”研发项目，持续三年的项目研发，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获得

多项云计算技术的专利和知识产权，还搭建起针对中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的业务

模型和风控模型。报告期内，公司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市场转化，在为中小微企业

融资业务提供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开展了供应链金融业务，该平台成为北京市中

关村为“羚羊计划”中上千家企业进行融资服务的平台，并对一些核心企业相关

的供应链提供融资服务；报告期内，公司设立的节能环保领域的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募集了 2.8 亿基金，基金投资人包括国家相关领域发展基金、中关村创

投及社会投资人，已投资一批具发展潜力的企业。2015 年公司在供应链金融和

投融资领域有望取得阶段性的突破。 

2014 年公司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战略的新布局，战略格局已经

清晰，形成 IT 服务、自主产品、金融服务三条业务线，相关的组织和资源已完

成调度，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三、发行人 2014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度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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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后 调整前 

资产合计 660,811.86 570,736.45 570,73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231,561.56 226,071.55 231,843.21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27,854.45 481,601.65 481,60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513.36 4,138.48 4,176.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668.61 2,351.06 2,38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648.80 32393.61 32,393.61  

注：2014 年 1 月至 7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在 2014 年年度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使用外，上述其他准则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规定，公司

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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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9亿元，票面面值为100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网上实际

发行数量为0.5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5.56%；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8.5亿元，

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94.44%。 

截至 2013 年 3 月 19 日，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000 万元，

扣除承销佣金及保荐佣金等合计人民币 810 万元后，本期债券实际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 89,190 万元。发行人聘请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债

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致同验字（2013）第 110ZA0037 号的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说明书中募资金运用计划安排，主要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13 年度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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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4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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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

专人的变动情况 

公司指定证券事务代表负责本次债券事务。根据公司对外披露的 2014 年年

度报告，2014 年度内，发行人的证券事务代表为张月英女士。证券事务代表变

更情况请参见 2014 年 8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华胜

天成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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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13 日。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1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3 月 13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2015 年 3 月 7 日，公司发布《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

息公告》，付息方案为：每手“12 华天成”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8 元

（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6.40 元。付

息日为 2015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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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评出具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评级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经中诚信证评信用评级委员会表决，华胜天成 2015 年跟踪评级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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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4 年度）》之签字盖章页） 

  

  

  

 

 

 

 

 

 

 

 


